附件1

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（正表）

	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考招生章程
（秋季统一高考）

	一、院校全称
	

	二、就读校址
	校本部与各校区地址，同时明确各年级及专业就读地址

	三、层次
	□ 本科  □ 专科

	四、办学类型
	□ 普通高等学校 □ 成人高等学校
□ 公办高等学校 □ 民办高等学校 □ 独立学院 

□ 高等专科学校 □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	五、颁发学历证书的院校名称及证书种类
	院校名称
	

	
	证书种类
	修学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大学（学院）的本（专）科毕业证书

	六、院校招生管理机构
	说明学校招生决策机构、业务机构及工作机制

	七、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办法
	

	八、预留计划数及使用办法
	

	九、专业教学培养
使用外语语种
	说明入学外语考试语种要求及外语教学语种

	十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
	说明是否对考生身体素质、健康状况有特殊要求

	十一、录取规则
	说明有无加试要求、对加分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、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、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及专业调剂录取办法等

	十二、收费标准
	学费标准
	

	
	住宿费标准
	

	十三、资助政策
	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及有关程序

	十四、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
	

	十五、网址及联系电话
	

	十六、其他须知
	


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（正表）

（营利性民办高校用）

	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考招生章程
（秋季统一高考）

	一、院校名称
	******学院

	二、就读校址
	校本部与各校区地址，同时明确各年级及专业就读地址

	三、层次
	□ 本科  □ 专科

	四、办学类型
	□ 普通高等学校 □ 成人高等学校
□ 公办高等学校 □ 民办高等学校 □ 独立学院 

□ 高等专科学校 □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	五、颁发学历证书的院校名称及证书种类
	院校名称
	

	
	证书种类
	修学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学院的本（专）科毕业证书

	六、院校招生管理机构
	******学院是营利性民办高校，全称为******学院有限公司；同时说明学校招生决策机构、业务机构及工作机制

	七、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办法
	

	八、预留计划数及使用办法
	

	九、专业教学培养
使用外语语种
	说明入学外语考试语种要求及外语教学语种

	十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
	说明是否对考生身体素质、健康状况有特殊要求

	十一、录取规则
	说明有无加试要求、对加分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、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、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及专业调剂录取办法等

	十二、收费标准
	学费标准
	

	
	住宿费标准
	

	十三、资助政策
	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及有关程序

	十四、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
	

	十五、网址及联系电话
	

	十六、其他须知
	


附件2

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（副表）

（全国统考/秋季统一高考）
	院校填写
	申    明
我校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以及教育部和市教委有关规定制订本校的招生章程，所有内容均合法真实有效，我校将严格按照经核定备案的招生章程向社会公布，并承担教育部关于“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”规定的相关责任。
院  校  全  称（盖章）：

院校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招生办公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意见

	发展规划处：
	财务处：

	职业教育处：
	高等教育处：

	民办教育处：
	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办）：

	信访办：
	学生处：

	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：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处备案受理负责人：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：




填  表  说  明
一、各高校按《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》样张表格如实填写各项内容，已统一规范的文字表述不可任意修改。如有补充说明，可另用附件并在表中注明。
二、附件1中“二、就读校址”可根据校区实际情况表述。如学生在读期间可能涉及更换校区等情况，需要在“十六、其他须知”中注明。
三、未经教育部批准，高等学校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。

四、附件1中“十一、录取规则”中需说明作为录取依据的总分的组成规则、同分规则、专业安排办法等内容。
五、附件1中“十二、收费标准”相关内容请注明批文号。

六、章程涉及文件政策内容须注明文件全称、文号等。

七、经核定的招生章程向社会公布，不得擅自更改。
附件3

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加分表

	项目
	编号
	考生条件
	具体要求
	加分
	证明单位

	政
策
照
顾
对
象
	1
	烈士子女
	
	20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户口所在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证明

	
	2
	少数民族
	高中阶段从边疆、山区、牧区、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转学到本市的少数民族考生
	5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户口簿和身份证

	
	3
	归侨、归侨子女
	
	5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上海市侨办

	
	4
	华侨子女
	
	5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户口所在区侨办证明

	
	5
	台湾省籍（含台湾户籍）考生
	
	5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上海市台联会

	
	6
	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
	
	10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凭退伍证书、立功受奖证书、安置部门证明

	
	
	退役军人
	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（含）以上或被战区（原大军区）（含）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
	20分，由报考学校或区招考机构审核
	


  说明：1.以上加分项目不累加累计。
 2.以上加分项目只适用全国统考招生阶段。

 3.以上加分项目的受理截止日期为2023年5月22日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4.以上加分项目不用于高校不安排分省招生计划的艺术类专业、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、高校专项计划等招生项目。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	2023年4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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